福州市粮食局限时办结制度
为了切实转变机关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
一、在审批权限内，只要审批要件完整，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，能够当场办结的，一律当场办结。不能当场办结的，允许容缺预审，限时补报。需要转报上级部门审批核准的项目，积极协调报请上级部门及时办理。

二、办理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时，审批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和材料格式进行形式审查，要落实缺件“一次性告知”制度；符合条件的，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结。严格执行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系统的“日查阅”制度，对其转来的诉求件应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三、市委、市政府的批转件应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应在两个月内办结；市民建议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。办理部门应将办理结果书面向相对人反馈。
四、对基层单位的请示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复杂的事项应先与请示的基层单位联系协调，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。没有批复、答复和联系协调的视为同意，由具体经办的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五、办理市机关效能投诉中心转办件时限为15个工作日。局效能办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应将转办件转至相关单位或部门办理并负责跟踪督办。局效能办直接受理的一般机关效能投诉件的自办时限为5个工作日；直接受理的重要机关效能投诉件的自办时限为10个工作日。
六、领导交办件按照领导要求的时限办结，并及时反馈。

七、已有规定的其他办事时限按照规定办理，承办处室应向局效能办报备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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